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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光控

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对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事实及有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事实及有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上海嘉宝实业集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

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具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全文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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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术语在本核查意见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

海光控股权 指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宝集团、公司、上

市公司 指 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指 《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光控安宇 指 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安霞 指 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指 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光控嘉鑫 指 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光控 指 重庆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本次权益

变动 指 上海光控股权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买入

公司 A 股股票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

报告书》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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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包括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介绍、本次权益变动的决议程序和目的、本次权益变动方式、本次权益变动

的资金来源、本次权益变动的后续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前的重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财务

信息、其他重大事项、备查文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上海光控股权、光控安

宇、上海安霞编制的《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要求。 

二、对本次交易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益

变动的目的进行了陈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出于对

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的看好。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1、上海光控股权 

名称：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210号25楼

F1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71205468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3年06月18日至2033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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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6层

1600室 

邮编： 100034 

通讯方式： +86 10 8800 9376 

2、光控安宇 

名称： 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楼1201-08C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89651183D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 

经营期限： 2014年01月06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6

层1600室 

邮编： 100034 

通讯方式： +86 10 8800 9376 

3、上海安霞 

名称： 上海安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227号3楼

D-63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8496193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经营期限： 2014年03月12日至202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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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6

层1600室 

邮编： 100034 

通讯方式： +86 10 8800 9376 

4、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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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光控股权系宜兴光控之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光控股权一致行动人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安霞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相关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全体合伙人委托普通合伙人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上海安霞的普通合伙人为宜兴光控合

并持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重庆光控，光控安宇的普通合伙人为宜兴光控合并持有 100%

权益的子公司光控嘉鑫。 

综上，上海光控股权、光控安宇与上海安霞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55.67% 

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 

100% 

中国光大集团 

有限公司 

49.74% 

中国光大控股 

有限公司 

100% 
光大控股创业投资 

（深圳）有限公司 

100% 

宜兴光控投资 

有限公司 

100% 
重庆光控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上海光控嘉鑫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P 
北京光安阳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GP 
上海安霞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GP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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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产权控制关系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充分披

露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光控股权系宜兴光控全资子公司，光控安宇的普通

合伙人为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安霞的普通合伙人为重庆光控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透过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间接持股，系上海光控股

权、光控安宇、上海安霞的最终控股人，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但不干

预其控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间接通过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上海光控股权、光控安宇、上海安霞。 

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282680542048Y，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殷连臣，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人民币，成立

日期为 2008 年 9 月 26 日，住所为宜兴市宜城街道陶都路 115 号，营业期限自 2008

年 9 月 26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兼并收购、

资本运营、投资咨询、财务顾问、投资策划及相关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

领域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 海 光 控 嘉 鑫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000062533312N，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陈爽，注册

资本为 10,000 万人民币，成立日期为 2013 年 2 月 6 日，住所为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

655 号 14 幢 512 室-2，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2063 年 2 月 5 日，经营范围为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3577150863E，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陈爽，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7 日，住所为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38 号 20-3#，营业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7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及管理。【以上范围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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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00000102063897J，类型为股份

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为唐双宁，注册资本为 6,000,000 万人民币，成立

日期为 1990 年 11 月 12 日，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营业期限自 1990

年 11 月 12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0165，成立日期

为 1972年 8月 25日，注册地址为香港夏悫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四十六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股本为 1,685,253,712 股普通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充分

披露了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其所从

事的主要业务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的财务状况的核

查 

1、主营业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投资业务，一致行动人光控安宇、上海安霞均为有限合

伙企业，亦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2、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上海光控股权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最近 3 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资产总额 387,407,933.63 701,432,170.15 9,984,233.94 

负债总额 26,000.00     26,730,664.36 33,000.00 

股东权益 387,381,933.63 674,701,505.79 9,951,233.94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387,381,933.63 674,701,505.79 9,951,233.94 

亏损总额 (212,111,434.01) (457,866.30) (30,070.65) 

净亏损 (212,111,434.01) (457,866.30) (30,070.6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212,111,434.01) (457,866.30) (30,0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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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39.94)% (0.13)% (0.30)% 

资产负债率 0.01% 3.81% 0.33%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平均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上海光控股权 2014、2015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16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光控安宇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6 日，最近 3 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资产总额 1,388,371,286.57  19,914.68  - 

负债总额 25,000.00 260,000.00  - 

股东权益 1,388,346,286.57 (240,085.32)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388,346,286.57 (240,085.32)  - 

利润/（亏损）总额 226,086,371.89 (1,340,085.32) - 

净利润/（亏损） 226,086,371.89 (1,340,085.32)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 226,086,371.89 (1,340,085.32) - 

净资产收益率 32.57% 1,116.34% - 

资产负债率 0.00% 1,305.57% -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平均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光控安宇成立于 2014 年，由于当年尚未开展业务，故无相关财务数据； 
     3、光控安宇 2015 年及 2016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上海安霞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最近 3 年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2014 年度/末 

资产总额 508,827,671.67  1,101,995.05 - 

负债总额 25,000.00 550.00 - 

股东权益 508,802,671.67  1,101,445.05  -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508,802,671.67  1,101,445.05  - 

利润总额 134,291,226.62 1,445.05 - 

净利润 134,291,226.62 1,445.05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4,291,226.62 1,445.05 - 

净资产收益率 52.67% 0.26% - 

资产负债率 0.00% 0.05% -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平均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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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安霞成立于 2014 年，由于当年尚未开展业务，故无相关财务数据 

3、上海安霞 2015 年及 2016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其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5 年受过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五年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影响本次交易的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

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机

构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其它境内外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用于支付本次增持款项的全部资金来

源合法并符合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款项

的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嘉宝集团，也未通过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从嘉宝集团获取

资金。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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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计划的核查 

根据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如下： 

（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结合嘉宝集团现有房地产主营业务，

拓展新的业绩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

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

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置

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若未来有明确的上述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即

将换届选举的实际情况，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

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换届

选举，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提出修订公司章程条

款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未来上市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履行法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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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对嘉宝集团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若今

后明确提出相关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的影响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嘉宝集团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嘉宝集团之间人员独立、资

产完整、财务分开。嘉宝集团具有独立的业务机构和经营能力。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

响嘉宝集团的独立性。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本着有利于嘉宝集团发展的原则支持嘉

宝集团，不会与嘉宝集团构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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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其控制的企业与嘉宝

集团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嘉宝集团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

行，同时嘉宝集团将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交易完成后不利用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

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

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进行的合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嘉宝集团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如下： 

2016 年 1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上海光控浦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光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和嘉宝集团下属企业上

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光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合同》。

上海光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319街坊87丘地块的商业

办公项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上海光控浦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光控安石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光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嘉宝集团的下属公司上

海奇伊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管理合同》，上海光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将委托上海奇伊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就上海光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业务、经营以及投资组合的管理等事项提供咨询

服务。 

2016 年 5 月 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上海光控浦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嘉宝集团的下属企业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其他相关投资人

签订了《上海光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合同》、《上海光彬投资中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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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之合伙合同》，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分别认购上海光丹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光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上海光丹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光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投资于上海市越虹广场产业办

公项目。 

2016 年 7 月 2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上海光控嘉鑫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嘉宝集团的下属公司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上海光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合同》。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11.1 亿元上海光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其中认购合伙

企业优先级份额 8.75 亿元，认购合伙企业权益级份额 2.35 亿元。2016 年第三季度，

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对上述合伙企业 1.8 亿元权益级合伙份额

和 8.75 亿元优先级合伙份额的出资，并已收回 300 万元权益级合伙份额、8.75 亿元

优先级合伙份额和取得对应投资收益。2016 年 11 月，合伙企业将全部认缴出资额变

更为 47,010 万元人民币，上海嘉宝实业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

司认购的权益级份额保持不变。 

2016 年 11 月，嘉宝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 15.44 亿元受让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方

持有的光大安石（北京）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1%股权和光大安石（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该事宜已完成相应审批程序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7 年 1 月，嘉宝集团公告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相关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在嘉宝集团控股

子公司光大安石及其下属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或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基金的过程中，

宜兴光控等关联单位将可能认购该等基金份额。光大安石及其下属企业将向该等基金

收取管理费，宜兴光控等关联单位因持有该等基金份额而实际承担了部分管理费。在

上述过程中，光大安石及其下属企业将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部分出资（通常金额较小），

公司下属企业将择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部分出资，该等与关联单位共同认缴出资的

情况将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另外，在关联单位发起设立资管计划等产品的过程

中，公司（含下属公司）将可能认购其资管计划等产品份额以及接受相关服务，并向

其支付管理费。公司（含下属企业）预计 2017 年与该等单位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

过 19.3528 亿元，其中共同投资或认购关联方资管计划等产品不超过 18.311 亿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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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管理费不超过 0.9149 亿元，支付管理费不超过 0.1269 亿元。该事宜已完成相应审

批程序并签订完成《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

超过人民币 5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安排 

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对拟

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通过二级

市场买入嘉宝集团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价格区间（元）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上海光控

股权 
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 
2017 年 3 月 8 日至

2017 年 4 月 5 日 
16.82-20.38 元/股，成

交均价 18.32 元/股 
34,130,308 5.00%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买卖出嘉宝集团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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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嘉宝集团股票的情况。 

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不得收购上市公司情形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十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提供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了企业营业执照、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等文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十二、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范要求，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权益变动目的等信

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及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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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马尧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磊  刘顿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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